
附件 4：

攀枝花市仁和区行政审批局
2021 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政府采购工作经费）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主管部门（单位）在该项目管理中的职能。负责

组织区本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

集中采购目录内或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服务类

项目的政府采购，组织招投标活动。接受采购人委托，负责

组织集中采购目录以外或限额标准以上的政府采购项目，组

织招投标活动。

2.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

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四川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实

施办法》、《关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指导意

见》等一系列政府采购政策文件要求。

3.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资金支持具体项目的条件、

范围与支持方式概况。根据采购项目次数及抽取专家人数，

按照 《关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指导意见》



及《攀枝花市仁 和区行政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执行，

并按照区行政审批局财务管理规定据实报销。

4.资金分配的原则及考虑因素。根据《四川省政府集中

采购目录及标准（2020 年版）》和《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规范

政府采购工程项目采购执行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内

容要求，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在 100 万元以上政府采购工程

项目纳入政府采购中心进行集中采购，政府采购工程项目均

须先实行资格预审，再进入磋商或谈判环节，导致一个政府

采购工程项目要分两次评审工作方可完成，故将资金作此分

配。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2021 年专家评审费、工作餐费、办公

经费 、培训费。

2.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区政府采购中心坚持“节

约保质”原则，着力服务重点项目、民生工程，对除险救灾、

扶贫助农等重点工程项目，合理压缩采购时限，精心组织项

目评审，提高采购工作效率，助推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开工。

全年，已组织集中采购活动 172 次（其中：网上价采购 136

次；采购工程项目 22个，开展工程项目供应商资格审查 11186

家）；执行采购预算金额 4944.68万元，实际采购金额 4767.69



万元，节约资金 176.99 万元，节约率 3.58%。

项目申报符合采购工作开展需求，申报的内容合理可行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根据《关于批复 2021年部门预算的通知》（攀仁财【2021】

1 号）文件精神，计划资金 24 万元。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该项资金属于区级财政资金。

2.资金到位。该项目资金到位 14.66 万元。属于区级财

政资金。

3.资金使用。该项目资金共支出 14.66 万元，完成了

61.08%，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培训费和专家评审费未支付完毕。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严格按照预算安排，坚持“无预算，不支出；有预算，严

格按预算支出”的原则，以及“细化预算和提前编制预算”原则，

严格遵守资金管理制度，强化监督，专款专用，确保各项资

金及时到位，无截留、挪用等现象。

严格审批程序，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开支范围及开支标

准，量入为出。严格报账程序，严格完善相关资料手续、审

核审批程序，保证了各项资金使用的合理合规，充分发挥了



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由区政府采购中心按照实际抽取评审 专家人数进行评

审费用发放，严格按照标准支付工作餐，以实际培训人数按

照《攀枝花市仁 和区行政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进行实

报实销。

（二）项目管理情况

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省、市、

区有关文件精神，紧紧围绕“依法采购、优质服务、规范操作、

廉洁高效”的服务宗旨，从管理制度化、程序规范化、文书

标准化、工作阳光化等方面有序开展政府采购活动，着力服

务重点项目、民生工程，对除险救灾、扶贫助农等重点工程。

（三）项目监管情况。

严格执行相关项目管理制度，各项支出符合专项资金使

用要求。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全年，在指定媒体公开政府采购信息 121 条，抽取评审

专家 100 人次，已组织集中采购活动 172 次（其中：网上价



采购 136 次；采购工程项目 22 个，开展工程项目供应商资

格审查 11186 家）；执行采购预算金额 4944.68 万元，实际

采购金额 4767.69万元，节约资金 176.99万元，节约率 3.58%。

（二）项目效益情况。

提高采购工作效率，保障了全区采购工作正常开展，助

推全区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开工。

由于疫情影响，造成采购工作人员没有按照工作要求，

参加业务培训，造成 6.8 万元培训费未支付；项目开展受限，

采购任务未完成，专家评审费 2.54 万元未支付。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 98 分。遵守预算法以及财经纪律，严格按照预

算下达目标执行，不存在超预算支出情况。

（二）存在的问题。

预算执行管理有待加强；资金使用合规性需进一步完善。

（三）相关建议。

无。


